
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补 遗 通 知

BNYPYY2022005
各潜在投标人：

现就医用中心供氧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BNYPYY2022005）作如下补遗通知：

一、附件2医用中心供氧服务项目技术方案内容：

1.新增：服务价格及支付方式内容；投标资质及服务期限。

2.变更医用中心供氧技术服务要求部分内容。
二、补遗后的技术方案附后。
三、询价文件中其它要求不变，最终技术方案以补遗附件为准。

附件：医用中心供氧服务项目技术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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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医用中心供氧服务项目技术方案

一、医院基本情况及医用氧需要测算

（一）医院基本情况：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巴南区一品正街16号，是国家一级甲等卫生院，编制床位250张，现开放床位200张，门诊设置有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眼科、中医科、中医理疗科、口腔科、皮肤科、儿科、五官科、检验科、特检科、放射科等科室，住院设内科一病区和二病区、眼科病区、外科病区、妇产科病区、康复理疗病区。

（二）医用氧气需要量测算

近三年来医院除气态氧外采购174型杜瓦罐液态氧统计数据：2019年使用量192瓶、2020使用量180瓶、2021年使用量182瓶、2022年1-6月使用量123瓶，年平均使用量为185瓶；按一瓶杜瓦罐液态氧转换成气态氧82.5立方计算（按一瓶液态氧气0.165立方乘以500倍计算）、平均年最低使用气态氧量约15262立方，折算成月平均最低使用气态氧为1270立方。综合考虑近三年住院病人量、床位使用率、本地农村人口数、一品地区位置等因素，由此测算今后几年医院气态氧年使用量在15000-17000立方之间。

经财务科统计2019年1月到2022年6月氧气成本情况，旺季氧气成本月均13500元，淡季氧气成本月均12130元。

二、服务价格及支付方式
1.供氧技术服务费标准：按经济、效能、降费原则收取服务费，在合同期内收费标准以中标单价为准（但每月总费用不得高于原月平均最高氧气成本费13500元）。

2.制氧气系统所需要的水费、电费由招标方承担。

3.正式投入使用后每月底核对气态氧气用量及费用，在次月10日前提供正式发票后，招标方在15天内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服务费。

三、投标资质及服务期限
1.投标资质：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医疗设备（耗材）生产经营许可证，且在医疗机构安装运行同类气态氧装置至少一家（提供合同为准）。

2.服务期限：招标期限为3年，期满双方均满意可延长一个合同周期（但需另行签订合同）。
四、医用中心供氧技术服务要求

（一）医用中心供氧气的要求

1.医用中心供氧（气态氧）年最大供应量不低于100000立方，确保供氧方式方便性、安全性和经济性提高，如果业务出现明显增长必须提供升级或增量服务。

2.医用中心供氧（气态氧）应符合国家医用氧标准，氧气纯度在 93±3%(V/V)，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YY/T0298-1998《医用分子筛制氧设备通用技术规范》等，每年至少经第三方权威检测2次均合格，供应单位每月必须自检合格，均应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。

3.供氧量及压力达标规定值且保证各病区同时使用，即终端普通床位不低于3L/min/床、手术室每间不低10L/min/床，用氧高峰期不低于5m³/h，每层楼压力在0.2-0.5Mpa。

（二）制氧系统主要技术要求如下

	序号
	货物

名称
	主要技术要求
	数量（台）
	市场价值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制氧

主机
	1.单台制氧机制氧量≥1立方米/小时，单台制氧机功率≤1200w。

2.制氧系统为多机组配置，必须满足院区的用氧量且足够备用余量。
3.出氧浓度≥90%（V/V），设备具有氧气浓度显示仪，能够实时显示氧气浓度。

4.主机为国内或国际一线品牌，取得ISO质量认证。噪音符合YY/T0298-1998标准、报警声强符合YY/T0298-1998标准。
	≥4
	34.5
	能交替或同时工作，保证用氧高峰期不低于5m³/h

	2
	控制器
	1.建议选用IV型控制器，即具备自动控制功能，可根据使用情况调整各组设备自动停机和开机状态。
2.内含双机组增压设备，1用1备，单机组功率≤1.5kw。输出压力可调，最高氧气输出压力不低于0.45MPa。
3.系统具备远程监控接口，可通过以太网络远程监控系统运行状况。
	1
	10
	

	2
	储氧罐
	1.容积≥3m³，最大工作压力不低于0.8Mpa。
2.材质：碳钢，符合国家特种设备安全法。
	1
	3
	

	4
	APP软件监控
	正版软件，能直接与手术连接时时监控
	1
	/
	


注：制氧系统的其它配件或附属设施（如流量表、电力控制箱等）均由投标人免费提供，负责全部安装且通过安全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有验收，达到正常使用。

五、特殊要求事项

1.本项目所涉及的商标、专利等知识产权属于投标人，不得将本项目的有关内容与细节向第三方透露。

2.本项目合同期内制氧系统产权在10年内归属投标人，在10年期满结束时产权自然转归采购人。

3.在合同期内如采购人需要增加制氧量导致新增设备，所产生的投入费用投标人和采购人各承担一半，所涉及产权按前款执行。

4.投标人提供制氧系统的详细设计图纸一套，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流程、产品品牌、制氧气原理、软件系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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